
      

 

证券代码：300252          证券简称：金信诺         公告编号：2024-066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信诺”）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基于目前公司高速业务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为扩大运营资金，进一步

绑定高速业务核心管理、业务及技术人员，促进高速业务跨越式发展，同意赣州

超讯诺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赣州超讯诺”，系深圳讯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讯诺”）现有股东）按照投前估值 9,000 万元向深圳

讯诺以现金方式增资 1,000 万元。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深圳讯诺的股权比例由 90%变更为 81%，深圳讯

诺注册资本由 3,289.7752 万元增加至 3,655.3058 万元，深圳讯诺仍属于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增资扩股情况 

赣州超讯诺按照投前估值9,000万元向深圳讯诺以现金方式增资1,000万元。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深圳讯诺的股权

比例由90%变更为81%，深圳讯诺注册资本由3,289.7752万元增加至3,655.3058万

元。 

（二）关联交易情况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深圳讯诺总经理李军先生为赣州超讯诺执行事务合伙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且目前持有赣州超讯诺12.66%的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赣州超讯诺为公司关联方，本次深圳讯诺增资扩股事项

涉及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因深圳讯诺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之一，本次交易

将导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调整，董事会基于审慎性原则将本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重组上市。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军 

注册资本 3,289.7752 万元人民币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宝龙二路金信诺 1 号厂房 1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9JGJ85 

成立时间 2018 年 08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08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模具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互联网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电子产品与测试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

普通货运。通讯线缆及接插件、高频连接器及组件、低频连接器及组件、高速

连接器及组件、光纤光缆及光纤组件、光电连接器及传输器件、光电元器件及



      

 

组件、电源线及组件、综合网络线束产 品、印制线路板、汽车线束及组件、

室内分布系统、工业连接器及组件、流体连接器、无源器件、通信器材及相关

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场地另办执照）、销售（以上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及限制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2、本次增资前后深圳讯诺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后，目标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人民

币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人民

币元） 
持股比例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9,607,976.80 90.00% 29,607,976.80 81.00% 

赣州超讯诺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98,922.41 7.90% 6,254,228.19 17.11% 

李军 690,852.79 2.10% 690,852.79 1.89% 

合计 32,897,752.00 100% 36,553,057.78 100% 

3、深圳讯诺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24年7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5,969,777.98        338,781,086.07  

负债总额      267,089,690.99      330,811,738.45 

净资产           8,880,086.99         7,969,347.62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126,179.79    147,665,242.08  

利润总额 -18,957,611.62       -804,759.89  

净利润         -19,002,063.92       -911,469.45 

注：深圳讯诺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

计并出具中汇沪会审[2024]1113号审计报告。 

4、深圳讯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赣州超讯诺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军 

注册资本 316 万人民币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 18 号阳明国际中心 2 号楼 1302-12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2MAC4LHCC88 

成立时间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深圳讯诺总经理李军先生为赣州超讯诺执行事务合伙人，且

目前持有赣州超讯诺12.66%的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

定，赣州超讯诺为公司关联方。 

3、赣州超讯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赣州超讯诺成立用于深圳讯诺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目前无财务数据。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赣州超讯诺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李军 

丁方：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二）增资认缴 

乙方按照投前估值9,000万元，向目标公司增资1,000万元。其中365.53万元计

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634.47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金。 

乙方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9,607,976.80 81.00% 

赣州超讯诺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4,228.19 17.11% 

李军 690,852.79 1.89% 



      

 

合计 36,553,057.78 100% 

（三）增资款缴付和股权交割 

（1）分批支付：本协议签署后2个月内，并且目标公司股东会作出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进行增资的决议后，乙方应将第一笔投资款400万元人民币支付到

目标公司指定账户；第二笔投资款600万元人民币须在本协议签署后12个月内支

付完毕。 

（2）乙方第一笔投资款支付到位后7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乙方出具出

资证明，并按照增资完成后各方认缴注册资本登记在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全部增

资款支付到位后，目标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3）目标公司股东会依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做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 

（4）乙方第一笔投资款支付到位后15个工作日内，各方应配合目标公司完

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5）在全部增资款缴付完毕前，乙方转让本次增资所得目标公司股权需获

得目标公司书面同意确认。 

（四）税费承担 

各方应按国家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与本合同履行相关的税费。 

（五）违约责任 

本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的约定，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对其他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乙

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及时履行出资义务，目标公司有权要求乙方将本次增持股权

退还给目标公司，并酌情赔偿因此对目标公司造成的损失。 

（六）其它 

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增资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

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字〔2024〕第0675号），按照评估

基准日2024年7月31日，深圳讯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917.00万元，经协商，赣

州超讯诺按9,000.00万元投前估值进行增资，即本次深圳讯诺10%股权的增资价

格为1,000.00万元。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 

六、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速业务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24年上半年高速业务规模同比快速增长；

在业务拓展方面，公司已与国内多家主流厂商建立了稳固的供应关系，同时公司

在持续大力开拓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果，与行内知名大型设备商开展配套供应，

其它目标客户亦在积极接洽拓展中。 

基于上述背景，高速业务的发展及市场开拓除固定资产投入外需要更多的流

动资金投入，为满足高速业务流动资金需求，促进高速业务发展，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深圳讯诺开展本次增资扩股。 

深圳讯诺本次增资扩股的出资方赣州超讯诺是深圳讯诺股权激励的持股平

台，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高速业务的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共计8人向赣州

超讯诺增资（其中公司副总经理李军先生出资126.58万元，其余出资对象均非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圳讯诺本次增资扩股不仅能补充其流动资金

需求，也有利于进一步绑定高速业务核心管理、业务及技术人员，促进业务发展。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深圳讯诺

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的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赣州超讯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本

次交易是基于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兼顾绑定核心人员、促进业务发展进行，

本次关联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



      

 

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利益、广大公众投资者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审议。 

九、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本次增资是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作出的慎重决策，公司放弃本次增

资的优先认购权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讯诺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增资扩股暨

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讯诺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

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

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5、《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 

6、《深圳讯诺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6日 


